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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科技企业孵化载体、
在孵企业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进高新区孵化育成体系

建设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韶关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提质增效

若干措施(试行)>的通知》（韶新管〔2021〕58 号）要求，现组

织开展 2022年度孵化载体、在孵企业绩效评价工作，具体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年度

2022年度

二、评价对象及条件

1.申请奖励的主体单位是注册在韶关高新区，税收纳入高新

区财政的孵化载体、在孵企业。

2.孵化载体是经过市级科技管理部门认定或备案的众创空

间、孵化器、加速器。

3.申请奖励的在孵企业应与园区孵化运营单位（含国家、省、

市级孵化载体）签订入孵协议。

4.符合高新区先进装备、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大数据等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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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方向。

三、评价内容

孵化载体运营评价主要包括基地建设、孵化服务、孵化培

育三个方面；在孵企业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经济效益、科技创新、

成果转化、创新载体建设、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。

四、评价程序

本次评价包括提交、审核、审定、公示、确认及结果运用

等环节。

（一）提交。《关于印发<韶关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提

质增效若干措施(试行)>的通知》（韶新管〔2021〕58号）(附件

7)已有小幅度修改，请各单位按照《<韶关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

载体提质增效若干措施（试行）>政策解读》（附件 1）填报相应

自评材料。孵化载体必须对上一年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价，并向

科技创新局提交孵化载体运营评价自评报告（附件 2）、孵化载

体运营评价指标体系（附件 3、附件 4）及佐证材料；对孵化载

体内的在孵企业申报奖励政策的，由所在孵化载体运营单位收

集在孵企业自评报告（附件 5）、在孵企业评价指标体系（附件

6）及佐证材料，经运营单位审核后推荐报送科技创新局。

（二）审核。科技创新局组织专家或第三方机构评审，并

出具评价报告或评价表。

（三）审定。将审核的有关结果材料呈报韶关高新区管委

会委务会专题研究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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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示。由科技创新局将评价结果在高新区等网站进

行公示,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确认及结果运用。在高新区管委会委务会议对评价

结果进行审定并公示结束后,由管委会出具评价结果等级,评价

结果作为年度政策奖补的主要依据。另在市、省及国家运营评

价考核中被降级、摘牌的孵化载体不给予任何奖补，不参与评

优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报送时间及要求。请参与评价的各孵化载体、在孵

企业于 2023年 6月 2日前提交绩效评价所需材料,保证材料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。填报材料需装订成册（2份）送至高新区科技创新

局,同时将电子稿发至科技创新局邮箱:

sg8280335@163.com。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。为做好评价工作，高新区管委会和

各参评单位将建立沟通联络制度。请参与评价的各单位指定一

名联系人专门配合此次绩效评价工作，并将单位联系人及联系

方式（附件 8）同绩效评价材料一并提交。

附件：1.《<韶关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提质增效若干

措施（试行）>政策解读》

2.孵化载体运营评价自评报告（参考提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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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众创空间、孵化器评价指标指标体系

4.加速器评价指标指标体系

5.在孵企业自评报告（参考提纲）

6.在孵企业评价指标体系

7.《关于印发<韶关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提

质增效若干措施(试行)>的通知》（韶新管〔2021〕

58号）

8.绩效评价联络员信息表

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
2023年 5月 24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吴铭栋 8280308）


	



